关于印发《兴安盟乡村振兴财政资金监督办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各旗县市财政局：
　　为加强和规范我盟乡村振兴财政资金管理，切实履行财政监管职能，现将《兴安盟乡村振兴财政资金监督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2年7月24日
　　兴安盟乡村振兴财政资金监督办法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和规范我盟乡村振兴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规范、有效使用，根据《预算法》，《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国家林草局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内政发〔2022〕9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内财农规〔2022〕4号）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结合我盟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村振兴资金是指中央、自治区、盟本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和盟本级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乡村振兴方面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盟、旗县市财政在资金安排和资金调度上应向乡村振兴方面倾斜，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要及时拨付到位。
　　第四条 乡村振兴资金的监督实行分级负责制。
　　盟财政局负责乡村振兴资金的日常监督，采取“月调度、季通报”的方式，及时掌握旗县市乡村振兴资金支付情况。各旗县市财政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上报振兴资金拨付进度报表，盟财政局不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资金拨付情况进行实地查验。
　　旗县（市）财政部门要指导业务主管部门和乡镇建立乡村振兴资金拨付台账，完整记录每笔资金收到时间、指标文号（来源单位）、金额和拨付的时间、金额、去向（具体项目）、依据、以及签批人、经办人等。资金分配使用的原始记录和会议纪要、分配方案、公示文档、发放登记等资料，应及时分类存档，妥善保管备查。
　　第五条 切实加快资金下达和支出进度。盟级层面在收到中央衔接资金10日内正式下达旗县市；收到自治区衔接资金30日内下达至旗县市。旗县市财政部门在收到上级衔接资金后30日内将资金分解下达到项目具体实施部门和苏木乡镇。资金支出进度除达到绩效评价考核要求外，4月底要达到30%,6月底达到50%，9月底要达到75%以上。
　　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时将本级使用的资金分解到具体项目，纳入脱贫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试点实施方案的衔接资金，可按整合规定安排项目，督查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旗县市财政部门根据实施进度及时办理资金拨付。各旗县市不得为了抬高支出进度“以拨代支”
　　第六条 落实全面绩效管理。各相关主管部门承担项目绩效主体责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要求，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强化绩效目标管理，衔接资金支持的具体项目，事前应明确项目绩效目标，未明确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安排预算。根据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合理确定项目绩效目标及指标，开展绩效运行监控，按规定对乡村振兴资金进行绩效评价及考核。绩效目标要随项目申报时一同上报，财政部门根据情况选取部分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并将绩效评价及考核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对乡村振兴资金拨付快、质量好、资金使用效益高的部门和单位，在分配项目和资金时给予奖励和倾斜。
　　第七条 对乡村振兴资金支付进度缓慢的旗县市，盟财政局将对旗县市财政局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对财政部门约谈后仍无明显进展的旗县市，盟财政局将提请盟行署对旗县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
　　第八条财政部门应配合业务主管部门定期、不定期地对乡村振兴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第九条 对乡村振兴资金使用单位存在下列问题的，财政部门将视违规情节轻重，按有关规定采取收回、调整已拨付资金；涉嫌违纪和违法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盟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